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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1 年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辦理【學期間】 

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111 年 2 月 24 日新北教技字第 1110336746 號函 

壹、依據 

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增進國中小學生對職業與工作世界之認識。 

二、提供國中小學生職業試探與興趣探索機會。 

三、培育良好工作態度與建立正確職業價值觀。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學校：本市各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學校。 

肆、辦理方式 

一、辦理時間:：由本市所設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學校規劃辦理。 

二、開班原則： 

(一)課程規劃：國中依據「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規劃;國小依據

「新北市國民小學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課程架構」規劃。 

(二)開班人數：工業類科營隊每梯次需達 15 人以上，其它營隊需達 20 人

以上始得開班，特教生開班人數須達 5 人以上始得開班。營隊辦理以

1 日(3 至 8 小時)為原則；接待參訪、其他相關職業試探宣導及學校自

行規劃活動，不限人數。 

(三)開班梯次：各職探中心在每場次經費新臺幣 2 萬元補助額度內，自行

規劃辦理場次，惟國小教師場次應至少 2 場，國小學生場次應至少 4

場。 

三、辦理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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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生：本市各公私立國小 5、6 年級學生。 

(二)國中生：本市各公私立國中生。 

(三)教師：本市各公私立國小及國中教師或行政人員。 

(四)其他：接待參訪、其他相關職業試探宣導及學校自行規劃活動等。 

四、辦理時間：自 111 年 1 月至 111 年 12 月止。 

五、各校請自行備妥申辦課程流程表及經費概算(格式如附件 1、2)，於期限

內免備文送達本局彙整，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經費規劃請依「新

北市 111年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辦理學期間職業試探活動經費概算

表」之項目規劃執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各校申辦資料由本局審查後核定辦理。 

伍、 獎勵  

一、承辦學校辦理本案有功人員於活動辦理完畢後，教職員工部分請各校依

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

時獎懲基準」規定給予敘獎，敘獎額度參照「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

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項第 2款規定給予工作人員

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含主辦人 1人嘉獎 2次。 

二、參加對象：本市市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全程參與之學生，委由各中

心學校印製結業證書及負責頒發。  

陸、活動經費 

ㄧ、由本局專款補助。 

二、各校擬定經費概算表經會計主任審查、校長核定後方可動支。 

柒、本局同意參與人員假別說明如下: 

一、承辦學校工作人員每場次至多 3位核予公假並課務派代。 

二、參加教師場次之研習教師核予公假並課務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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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小學生場次之帶隊教師每場次至多 2位 (特教生場次視需要調整)

核予公假並課務派代。 

四、授課教師核予公假(課務自理)。 

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發展之不確定，本局將依衛生福利部

所發布之最新疫情警戒標準滾動式調整育樂營辦理形式，各級警戒辦理原

則說明如下，請各校配合辦理： 

 一、一級警戒、二級警戒：得以實體或線上形式辦理。無法落實相關防疫 

    規範屬高風險者，採線上形式辦理；採實體形式辦理者，請落實中央、 

    本市相關防疫措施及新北市育樂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注意事項。 

 二、三級警戒：實體形式育樂營停辦，建議改採線上辦理。倘因疫情取消 

    辦理，請校方與家長充分溝通。 

玖、各承辦學校於活動辦理後，須彙整成果表一式 2份免備文送至本局彙整。 

拾、本計畫經本局核定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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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新北市 111年度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學期間】職業試探活動課程流程表 

申辦學校  

課程名稱  

職   群  

對   象 □家長 □教師  □國中學生  □國小高年級  人數     人 

活動日期 111年     月    日 至 111年     月    日 共     日 

活動地點  

課程目標 

1. 

2. 

3. 

4. 

課程內容 
(附課表) 

 
日期 

節次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教師 

1 例如：

08:20-09:10 

   

2 09:20-10:10    

3     

4     

5     

6     

7     

 
 

備註 
1.課程須有實際授課始申請鐘點費，如：始業式、頒獎典禮及午

餐時間不得計算。 
2.每 1 節課為 40 分鐘，低於 80 分鐘以 1 節計算，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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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 111年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辦理 

【學期間】職業試探活動經費概算表 

辦學校：                               活動名稱： 

項    目 單位 單價(元） 數量 金   額 說      明 

外聘講座鐘點費 節 800   

外聘業師每節800元核算，依實

際授課時數核實支付。 
(請於申請表簡述業師姓名及學經歷。) 

外聘業師助理講師費以400元核算。 

授課鐘點費 節 400   
教師每節400元核算，依實際授

課時數核實支付。 

助理教師費以200元核算。 

隨班輔導教師費 班 1,000 1 1,000 

1.隨班輔導教師以每班1,000

元核算。 

2.同一個隨班輔導教師不分職 

  群班別，限領1份。 

場地佈置費 班 2,000 1 2,000 
每班以2,000元核實支付(含

水、電及燃料費等) 

實作材料費 人    
用於支付學生活動實作材料所

需核實支付 

教材編印費 人    
用於印製活動手冊或教材所需

費用，核實支付。 

車資 輛  1  
用於參訪課程及偏遠地區參與

體驗課程所需交通費 

優勢智能問卷分

析 
人 100   學生每人100元 

學生保險費 人    核實支付 

雜費 式  1  
補助以總經費5%計算且以

1,000元為上限 

合  計   

註： 

1、 本次概算表請各校務必再三確認，核實編列。 

2、 鐘點費請配合課表計算，每1節課為40分鐘，低於80分鐘以1節計算，以此類

推。 

3、 請視課程需求核實支應助理講師鐘點費、隨班輔導教師費及工讀費，三者不

宜同時支應。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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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北市 111 年度【學期間】○○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育樂營活動名單 

   申辦學校：                       活動名稱： 

  序號 國小校名 姓名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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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北市 111 年度學期間○○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育樂營活動 

成果報告表 

申辦學校  

活動名稱  

職    類  

參加人數               人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至○○年    月     日 共     日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附課表) 
 

活動照片 

(6張) 
 

備    註 
電 子 檔 ( 含 照 片 原 始 檔 ) 請 寄 承 辦 人 電 子 信 箱

109care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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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修習證明書 
新北教技字第  ○○○      號    

 

○○國小 ○○○ 同學 參加 

○○年○○月○○日至○○月○○日 

由本校辦理○○年度○○職業試探暨體驗 

教育活動 

 

         

   ○○ 職群修習期滿 

    特此證明 

 

 

 

新北市○○○○  校長 ○○○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